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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

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受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协创数据”）股东 POWER CHANNEL LIMITED（以下合称“出

让方”）委托，组织实施本次协创数据首发前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以

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 修正）》《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6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东询价和配售方式转

让股份（2025年修订）》（以下简称“《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等相关规定，

国金证券对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的相关资格进行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

国金证券收到出让方关于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委托国金证券组织实施本次

询价转让。

二、关于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国金证券已对出让方的相关资格进行了核查。出让方已

出具《关于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出让方资格相

关事宜的承诺函》。国金证券已完成出让方资格核查工作，对出让方进行访谈和

问询，并收集相关核查文件。此外，国金证券还通过公开信息渠道检索等手段对

出让方资格进行了核查。

（二）POWER CHANNEL LIMITED（以下简称“PCL公司”）核查情况

1、PCL公司基本情况

https://datapc.eastmoney.com/pc_dc/gdcg/detail.html?code=10000029517&gdlxType=0&color=b&from=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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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POWER CHANNEL LIMITED

成立日期 2003年 9月 5日

住所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109-111 号东惠商业大厦 19楼 1904室

主要经营地 香港特别行政区

注册资本 9,301.02万港元

股东构成
Benefit Right Limited 持有其 64.25%的股权，ACCU-Image
Technology Limited 持有其 35.75%的股权

主营业务 股权投资

说明：根据 PCL公司在香港公司注册处的存档资料，PCL公司发行总股数为 10,000股，

已发行总款额为 9,301.02万港元，已缴总款额 9,301.02 万港元。

PCL 公司系中国台湾地区上市公司正崴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2392）的间接控股的公司。正崴精密总部位于中国台湾新北市土城区，1986年成

立，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为郭台强。

2、PCL公司核查情况

（1）国金证券核查了 PCL公司提供的注册证书、公司章程，并对企业人员进

行访谈，PCL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

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PCL公司为合法存续的企业。

（2）PCL公司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关于持股期限的承诺。

（3）PCL公司为协创数据持股 5%以上股东。

（4）PCL公司无违反《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修正）》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相关规定的情况。

（5）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

（6）PCL公司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

（7）PCL公司本次转让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批程序。

三、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对出让方身份证明文件、公开渠道信息进行核查，并对出让方进行

访谈和要求出具承诺函，经核查认为：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符合《询价转让和

配售指引》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主体资格，出让方符合《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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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条规定的：“（一）出让股东转让股份符合股份减持相关规则的规定并遵守其

作出的承诺；（二）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

利受限情形；（三）出让股东转让股份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如适用）；

（四）本次询价转让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批程序（如适用）；（五）本

所要求核查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为本核查意见的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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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的盖章页）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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